
電聲廣播電台廣告費價目表 
(一) 時間廣告費(每月收費) 

級 別 

時 段 
一    級 二    級 三    級 四    級 

時 段 級 數 
07：00－12：00 
14：00－18：00 

06：00－07：00 
12：00－14：00 
18：00－23：00 

23：00－24：00 24：00－06：00

平日 

(60 分) 
 １３７,０００ １１２,０００ ９０,０００ ６０,０００ 價 

格 周日 

(60 分) 
２２,０００ １７,０００ １３,０００ １０,０００ 

 

(二) 分組廣告費(每月收費) 

每     月     收     費 級 別 

時 段 １０秒 ２０秒 ３０秒 

８次 １９,５００ ３８,０００ ５７,０００ 

１６次 ３５,５００ ６７,０００ １００,５００ 

︵
含
平
日
、
週
日
︶ 

全 
 

 
 

 
 
 
 

月 ３２次 ６４,０００ １２６,４００ １３９,０００ 

 

(三) 單次插播廣告費(含平日、週日每月收費。介於級間按高一級收費) 

甲          組 乙          組 丙          組 級 別 

08：00－12：00 
 

14：00－18：00 

07：00－08：00 
12：00－14：00 
18：00－23：00 

23：00－07：00 

３０秒 ３０,０００ ２０,０００ １４,０００ 

 

15.
本
簡
則
自
中
華
民
國
八
十
六
年
四
月
一
日
起
實
施
。 

14.
客
戶
委
播
廣
告
，
如
發
生
有
關
委
播
書
或
合
約
內
容
等
爭
議
時
，
以
電
台
所
在
地
之
地
方
法
院
為
第
一
審
管
轄
法
院
。

13.
廣
告
委
播
書
有
效
期
間
為
一
年
。 

12.
客
戶
支
付
廣
告
費
，
概
以
電
台
正
式
收
據
為
憑
給
付
現
金
。 

11.
後
予
以
補
播
外
，
客
戶
不
得
異
議
。 

11.
電
台
如
因
停
電
或
機
件
故
障
、
或
臨
時
報
導
政
府
重
大
政
令
事
項
，
必
須
暫
時
停
播
客
戶
廣
告
時
，
除
通
知
客
戶
事

10.
電
台
遵
照
政
府
頒
行
之
廣
播
電
視
法
，
在
節
目
中
播
出
之
新
聞
評
論
或
公
共
服
務
稿
件
，
廣
告
客
戶
不
得
異
議
。 

9.
關
核
准
文
號
資
料
，
必
要
時
，
播
出
電
台
得
予
刪
改
。 

9.
客
戶
自
行
提
供
節
目
或
廣
告
紙
帶
，
其
內
容
及
規
格
必
須
遵
守
主
管
官
署
之
各
項
規
定
，
並
於
事
先
提
交
書
面
之
相

8.
客
戶
委
播
廣
告
，
事
先
均
須
依
本
公
司
規
定
， 

7.
播
播
廣
告
，
如
有
超
秒
，
應
按
廣
告
定
價
及
所
超
秒
數
，
比
例
增
加
收
費
。 

6.
對
時
及
分
組
插
播
指
定
第
一
家
播
出
增
收
二
Ｏ
％
，
第
二
家
或
最
後
一
家
增
收
一
Ｏ
％
。 

5.
節
目
設
計
費
、
節
目
製
作
費
及
節
目
主
持
費
，
分
別
另
計
。 

4.
客
戶
委
播
星
期
日
廣
告
，
每
月
不
論
四
週
或
五
週
，
均
按
四
天
計
價
，
如
逢
國
定
假
日
停
播
廣
告
，
亦
不
扣
減
。 

3.
客
戶
聯
合
委
播
定
時
廣
告
時
，
在
半
小
時
節
目
中
每
天
以
兩
家
為
限
。 

2.
定
時
節
目
中
，
每
半
小
時
播
出
廣
告
一
五
Ｏ
秒
，
若
有
超
秒
或
違
規
罰
鍰
由
播
出
者
繳
納
。 

1.
定
時
節
目
播
出
時
間
以
半
小
時
為
例
，
實
際
播
出
廿
六
分
半
，
餘
類
推
。 

廣 告 簡 則 

秒 

數 

時 段 


